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系統使用者手冊 

 

 

 

 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 

校本評核系統 

(適用於 2026 年及以後考試) 

 

 

使用者手冊 

(2025 年 11 月) 

 

 (供校長、學校系統管理員、科主任及教師使用) 

 

 

 

 

 

© 香港考試及評核局 保留版權 2025 

Hong Kong Examinations and Assessment Authority 

All Rights Reserved 2025 

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系統使用者手冊 

目錄 

1. 簡介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 

2. 登入校本評核系統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3 

3. 教師部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3.1 工作概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3.2 輸入分數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5 

3.3 批次輸入分數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6 

3.4 遞交予科主任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9 

4. 科主任部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2 

4.1 工作概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2 

4.2 分配教學組別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2 

4.3 遞交予校長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4 

4.4 上載學生習作/教師文件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18 

5. 校長部分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3 

5.1 工作概覽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3 

5.2 遞交予考評局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3 

5.3 下載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報告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6 

6. 附錄 I：檔案名稱格式表 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27 

 

 

 

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系統使用者手冊 

 1 

1. 簡介 

 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系統，簡稱「校本評核系統」，讓學校有效地遞交校本評核

分 數 、 學 生 習 作 及 教 師 文 件 。 學 校 可 經 由 香 港 中 學 文 憑 考 試 網 上 服 務

(www.hkdse.hkeaa.edu.hk)登入校本評核系統。 

 

本使用者手冊介紹使用校本評核系統遞交校本評核分數、學生習作及教師文件的程序。

校長、科主任及任課教師應細閱本使用者手冊以了解： 

 

i. 在遞交校本評核過程中的角色和責任；和 

ii. 如何操作校本評核系統。 

 

遞交校本評核流程概覽 

下表詳列遞交分數流程的概覽和校內各負責人的職責。 

 

步

驟 

工作 學校系統管理員 教師 科主任 校長 

1 系統行政

安排* 

• 為教師及科主

任建立使用者

帳戶 

• 註明該學年學

校開設的科目 

• 編配科主任及

教師的用戶角

色(即：編派科

目) 

   

2 科目行政

安排 

(分配教

學組別) 

  • 建立教學組別 

• 分配學生到教學

組別 

• 分配教師到教學

組別 

 

3 輸入校本

評核分數 

 • 輸入校本評核

分數 (網上輸

入或利用分數

檔案樣板批次

輸入分數) 

  

http://www.hkdse.hkeaa.edu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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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遞交校本

評核分數

予科主任 

 • 確認所負責教

學組別的校本

評核分數並遞

交予科主任 

  

5 遞交校本

評核分數

予校長 

  • 確認所有科內教

師所遞交的校本

評核分數 

• 如有需要，將分

數發還予教師修

正 

 

6 遞交校本

評核分數

予考評局 

   • 確認所有科

目的校本評

核分數 

• 如有需要，

將分數發還

予科主任跟

進 

7 上載檔案 

(上載教

師文件/

學生習

作) 

  • 上載被選學生的

習作 

• 上載教師文件

（如適用） 

 

*學校系統管理員應經由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網上服務(www.hkdse.hkeaa.edu.hk)登入學校

資訊管理系統以完成有關工作。學校資訊管理系統的使用者手冊載於該系統的首頁。 

 

http://www.hkdse.hkeaa.edu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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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 登入校本評核系統 

 

使用者需以使用者帳戶登入校本評核系統。校長的帳戶與登入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網上服

務的帳戶(www.hkdse.hkeaa.edu.hk)相同。 

 

科主任和教師的帳戶由學校系統管理員建立。帳戶一經建立，便可於本年度和未來考試

年度使用，而不需要每年重新建立帳戶。 

 

登入校本評核系統的步驟如下。 

 

步驟 

1: 

瀏覽香港中學文憑考試網上服務網址：www.hkdse.hkeaa.edu.hk。輸入使用者編號和

密碼。按一下[登入]按鈕。 

 
 

系統會要求首次使用者更改密碼，以及更新個人資料（如有需要）。為加強保安，使用

者須最少每年(365 曆日)更改密碼一次。如有需要，使用者可參照登入畫面的指示更改

密碼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http://www.hkdse.hkeaa.edu.hk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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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

2: 

按一下校本評核系統。 

 
 

步驟 

3: 
按一下  進入系統。 

 
備註: 請關掉瀏覽器中封鎖快顯的功能，否則系統視窗的顯示可能出現問題。 

 

 

步驟 

4: 

你現已在校本評核系統的首頁，可以開始遞交程序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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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教師部分 

 

3.1 工作概覽 

 

科主任將學生和教師分配到教學組別後，教師便可輸入分數。教師的工作流程如下： 

 

1. 利用下列其中一種方式，為所屬的教學組別輸入學生分數。 

a. 網上版面輸入分數 [見第 3.2 節] 

b. 批次輸入分數 (使用試算表檔案) [見第 3.3 節] 

2. 遞交分數予科主任。 [見第 3.4 節] 

3. 若科主任發還分數，請修正和重新遞交分數。 

 

請留意以下屏幕截圖僅用於說明。各科目的分數輸入要求，請見校本評核教師手冊。 

 

3.2 輸入分數 

 

科主任分配教師及學生到教學組別後，教師可依照下列步驟輸入分數。 

 

步驟 1: 用滑鼠指向校本評核分數目錄，然後按一下輸入分數。 

 

 
 

步驟 2: 輸入教學組別的搜尋條件，然後按一下搜尋以獲取學生記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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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:  為每個學生輸入分數、R/T 和語言，然後按一下儲存。  
 

 
 

     
 

儲存分數後，系統會顯示 的訊息。 

 
輸入所有分數後，老師可按一下儲存並遞交，將分數遞交予科主任。 

 

 

3.3 批次輸入分數 

 

科主任分配教師和學生到教學組別後，教師可按照下列步驟批次輸入分數。 

  

步驟 1: 用滑鼠指向校本評核分數目錄，然後按一下批次輸入分數。 

 

 
 
 
 

教師可按一下 

檢查輸入分數是否完成

以檢查是否已輸入所有

學生的分數。 

除英語文學科和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外，
教師可選「Ｒ」來表示學生為重讀生，或選
「Ｔ」來表示該學生為轉校生。如選擇「Ｒ」
或「Ｔ」，中五學年的分數欄將自動被停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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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2: 選擇科目和按一下下載分數檔案樣本以下載樣板(試算表格式)。 

 

 
 
 

步驟 3: 下載分數樣板後，開啟試算表檔案。 

為每名學生在試算表中輸入分數、R/T 和語言，然後儲存檔案。 

 

 
 

 
 

 
步驟 4: 按一下選擇檔案及選擇在步驟 3 所儲存的檔案，然後按一下上載。 

 

 
 

 

 

 

除英語文學科和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外，教師可以輸入「R」來表示學生為
重讀生，或輸入「T」來表示該學生為轉校生。  

如選擇「R」或「T」，則無需輸入中五學年的分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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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5: 檢視每名學生的分數，按一下確認批次輸入分數。 

 

 
 

 
 

 
 
注意: 若檔案中的資料有錯誤，系統不會儲存檔案中任何資料。 

 
步驟 6: 檔案上載後，系統會顯示 的訊息。 

 

 
 
 
 
 
 
 
 

若檔案中的資料有錯誤，系統會以紅色顯示錯處所在的列。請修改試算表中

的分數及再次上載檔案到系統（步驟 3 和 4），或在此頁面修改分數、R/T 或

語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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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4 遞交予科主任 

 

輸入分數後，教師可按照下列步驟將分數遞交予科主任： 

 

步驟 1: 用滑鼠指向校本評核分數目錄，然後按一下遞交予科主任。 

 
 

 
步驟 2: 選擇科目後按一下搜尋。 

各科教師文件的範本(如適用)可見於報告目錄內。 

 
 
 

步驟 3: 

教師可選擇  和按一下查閱以檢視不同的報告。

教師應檢視各個報告，確保所輸入的分數正確。 

按一下遞交予科主任 開始遞交分數予科主任的程序。 

 
   

  
若系統顯示紅色的遞交予科主任按鈕，請按一下遞交予科主任及檢視當中有關分數
錯處的訊息。請依照指示修正分數，才可把分數遞交予科主任。 

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系統使用者手冊 

 10 

步驟 4: 檢視分數後按一下繼續 >>。 

 

 
 
 

步驟 5: 為避免可能出現／可預見的利益衝突，教師必須申報評核的學生當中，是否有他們

的親屬（包括子女、兄弟姊妹、侄兒侄女、表兄弟姊妹及與他們同住的人）。 

輸入有關教師的姓名以申報親屬關係（如適用），然後按一下完成。 

 

 
 
 

步驟 6: 剔選確認聲明，按一下遞交以確認遞交分數予科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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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7: 遞交分數予科主任後，系統會顯示下列訊息，科主任會收到一封有關是次遞交分數

的電郵通知。 

 

 
 

 

注意: 分數遞交予科主任後，便不能更改。如果教師需要修正分數，請要求科主任將分

數發還。  [見第 4.4 節]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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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科主任部分 

4.1 工作概覽 

 

科主任的工作流程如下： 

1. 分配教師和學生到教學組別。 [見第 4.2 節] 

完成步驟 1 後，科主任請通知有關教師為其所負責的教學組別輸入所有學生的分

數。 

2. 教師遞交分數予科主任後，科主任會收到電郵通知。 

3. 檢視校本評核分數。如有需要，科主任可發還分數予教師修正。 [見第 4.3 節] 

4. 若所有校本評核分數正確無誤，可將分數遞交予校長。 [見第 4.3 節] 

5. 上載所需的學生習作和教師文件(如適用)，並遞交予考評局。 [見第 4.4 節] 

6. 若校長發還分數，請依照步驟 3 至 5 處理和重新遞交。 

 

請留意以下屏幕截圖僅用於說明。各科目的分數輸入要求，請見校本評核教師手冊。 

 

 

4.2 分配教學組別 

 

輸入分數前，科主任須將學生和教師分配到教學組別。 

 

步驟 1: 用滑鼠指向科目行政安排目錄，然後按一下分配教學組別。 

 

 
 

步驟 2: 輸入搜尋條件，然後按一下搜尋以獲取學生記錄。 

 

 
 



香港中學文憑考試校本評核系統使用者手冊 

 13 

步驟 3: 剔選將會被分配到同一個教學組別的學生，按一下分配 >>。 

 

 
 

 
步驟 4: 選擇教師到教學組別。 

 

 
 

按一下  和輸入教學組別的名稱，然後按一下儲存。 

 

 
 

 
 

 

 

 

 

科主任亦可以 

1. 按一下移除分配 >>將所選學生從教學組別中移除。 

2. 按一下重新分配 >>以重新分配學生到另一教學組別。 

3. 按一下更改組別名稱 >>以更改教學組別名稱。 

科主任亦可將所選的學生分配到現有的組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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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3 遞交予校長 

 

所有教師輸入分數後，科主任可依照下列步驟遞交分數予校長。 

 

步驟 1: 用滑鼠指向校本評核分數目錄，然後按一下遞交予校長。  

 

 
 
 

步驟 2: 選擇科目，然後按一下搜尋。 

 

 
 
 

步驟 3: 

科主任可選擇  和按一下查閱以檢視不同的報

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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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4: 若分數正確，按一下遞交予校長以開始遞交分數予校長的程序。 

 

 
 

 
 

 

步驟 5: 所有科目(英國語文科除外): 

檢視每名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，然後按一下繼續 >>。 

 

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若有需要，按一下發還予老師 >>將分數發還予教師修正。 
分數遞交予校長後，若科主任需要將分數發還予教師，請先要求校長將分數
發還予科主任[見第 5.2 節]，科主任再將分數發還予教師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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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

5a: 

只適用於英國語文科: 

檢視每名學生的校本評核分數，選擇需要遞交學生習作的學生，然後按一下 

繼續 >>。 

 

 
 
 

步驟 6: 檢閱教師的親屬申報記錄(如適用) ，然後按一下繼續 >>。 

 

 
 
 

步驟 7: 輸入聯網學校組*的申報(如適用)，然後按一下完成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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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*聯網學校組的分數調整安排 

學校遞交的校本評核分數，考評局會以學校為單位進行分數調整。在少數情況下，不

同學校會組成聯網學校，就個別甲類科目合作開設聯校課程。若聯網學校的學生由相

同教師教授，並按相同的評核準則進行校本評核，合理的做法是將該批學生集合成為

一個分數調整單位，讓聯網學校的學生獲得相若的分數調整結果。有關分數調整機制

的詳情，請參閱「香港中學文憑校本評核分數調整機制」小冊子

(www.hkeaa.edu.hk/tc/sba/)。若你的學校是聯網學校組的成員，按一下  ，然後

選擇聯網學校。若聯網內各學校所提交的資料一致，考評局會將聯網學校內的所有學

生集合為一個調整組別。 

 

 
 

步驟 8: 剔選確認聲明，按一下遞交以確認遞交分數予校長。 

 

 

  

http://www.hkeaa.edu.hk/tc/sba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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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9: 將分數遞交予校長後，系統會顯示下列訊息，校長會收到一封有關是次遞交分數的電

郵通知。 

 

 
 

 

 

 

4.4 上載學生習作/教師文件 

 

遞交分數予校長後，科主任可依照下列步驟上載學生習作/教師文件。 

 

備註： 

1. 中國語文科、英國語文科、中國文學科、生物科、化學科和物理科須遞交教師文件。

各科教師文件的範本（不適用於英國語文科及中國文學科）可見於報告目錄內。 

 

處理學生習作檔案備註： 

1. 為有效和準確地辨認學生的習作，個別學生的習作需以單一檔案的形式遞交。如個

別學生的習作有多於一個檔案，須把該學生的所有習作檔案匯集壓縮(zipping)成一

個單一的檔案。但如果學生的習作只含一個檔案，則毋須匯集壓縮(zipping)。 

2. 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、英語文學科、科技與生活科和視覺藝術科，每份學生習作

只接受以一個 PDF 檔案遞交。其他科目，系統接受下列格式的檔案：zip、pdf、txt、

doc、docx、rtf、ppt、pptx、xls、xlsx、csv、mp4、mp3、mpg、wmv、avi、jpg 或 tif。 

3. 系統沒有指定的檔案命名方式，但建議教師使用容易辨別的檔案名稱。詳情請參閱

附錄 I—檔案名稱格式表。 

4. 每個學生習作檔案的大小不可超過 15MB。 (備註: 資訊及通訊科技科每個學生習

作檔案不可超過 100MB，科技與生活科不可超過 60MB，視覺藝術科不可超過 40MB，

設計與應用科技科的設計記錄報告則不可超過 100MB。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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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1: 

用滑鼠指向上載檔案目錄，然後按一下 。 

 

 

 

步驟 2: 選擇科目，然後按一下搜尋。 

 

 

步驟 3: 按一下上載以上載學生習作及教師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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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案上載後，會顯示 。 

 

 

步驟 

3a: 

只適用於英國語文科: 

所選學生的影片及評核紀錄需分別上載。 

系統接受下列格式的影片檔案： mp4、mpg、wmv 或 avi。 

 

可按一下「播放」 按鈕瀏覽已上傳的影片。 

 

 

 

 

 

 

按一下上載後，系統會彈出以下視窗。 
按一下選擇檔案以選擇檔案和按一下上載以上載檔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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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

3b: 

只適用於設計與應用科技科: 

所選學生的影片及設計記錄報告需分別上載。 

系統接受下列格式的影片檔案： mp4、mpg、wmv 或 avi。 

每名考生須提交兩個影片檔案。若考生只提交一段影片或不提交影片，請在餘下的影

片提交欄位上載空影片檔 (blank.mp4)。 

 

可按一下「播放」 按鈕瀏覽已上傳的影片。 

 

步驟 4: 上載所有文件後，按一下遞交予考評局以遞交文件予考評局。 

 

 

步驟 5: 遞交教師文件／學生習作後，系統會顯示下列訊息，校長將會收到一封有關是次遞交

文件的電郵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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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6: (非必要)一個顯示已上載學生習作的報告可供下載以作記錄。用滑鼠指向報告目錄，然

後按一下分數報告。選擇「校本評核遞交/更改學生習作記錄」，然後按一下提取報告。 

 

 

 

 

➢ 學校要求更改遞交習作的學生人選 

 若有個別學生的習作未能備妥，或涉及異常情況 (例如因較輕微抄襲個案或遲

交功課而導致扣減分數等)，科主任請致電考評局校本評核組要求更改遞交習作

學生名單。 

科目 校本評核組電話 

所有理科科目 
3628 8068 

科技與生活 

中國語文 

3628 8089 

中國文學 

設計與應用科技 

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

視覺藝術 

英國語文 

3628 8066 英語文學 

資訊及通訊科技 

 科主任須從系統中提取「校本評核遞交/更改學生習作記錄」(見上列步驟 6)，填

妥後將名單傳真或電郵至考評局。 

 確認安排後，考評局會將已更新的學生名單傳真或電郵到學校，供學校存檔。 

 系統內遞交學生習作的學生名單將自動更新。科主任請上載並遞交有關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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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校長部分 

5.1 工作概覽 

 

有關遞交個別科目的校本評核分數，校長的工作流程如下： 

1. 科主任遞交分數予校長後，校長會收到電郵通知。 

2. 檢視校本評核分數。如有需要，校長可將分數發還予科主任處理。 [見第 5.2 節] 

3. 將分數遞交予考評局。 [見第 5.2 節] 

 

請留意以下屏幕截圖僅用於說明。各科目的分數輸入要求，請見校本評核教師手冊。 

 

在相關通告發出後，校長可於校本評核系統中下載過去一年的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報告。

[見第 5.3 節] 

 

 

5.2 遞交予考評局 

 

科主任遞交分數予校長後，校長可依照下列步驟處理分數。 

 

步驟 1: 用滑鼠指向校本評核分數目錄，然後按一下遞交予考評局。 

 

 
 

 

步驟 2: 選擇科目。 按一下搜尋。 

 

 
 

 

選擇「我的所有科目」後，按一下查閱以查閱所有科目的概要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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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3: 

校長可選擇 ，按一下查閱以檢視的報告。 

 

若分數正確，按一下遞交予考評局以開始遞交分數予考評局。 

 

 
 

 
 

 

步驟 4: 檢視每名學生的分數，然後按一下繼續 >>。 

 

 
 

 

步驟 5: 檢視教師的親屬申報記錄(如適用)，然後按一下繼續 >>。 

 

 
 

若有需要，按一下發還予科主任 >>將分數發還予科主任處理。 

分數遞交予考評局後，在遞交分數限期前，若校長需要將分數發還予科主任，

校長請先將分數自考評局退回(按一下退回 >>)，然後再將分數發還予科主任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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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驟 6: 檢視聯網學校申報記錄(如適用)，然後按一下繼續 >>。 

 

 
 

 

步驟 7: 剔選確認聲明，按一下遞交以確認遞交分數予考評局。 

 

 
 

 

步驟 8: 將分數遞交予考評局後，系統會顯示下列信息，以及向校長和科主任發出一封有關

是次遞交分數的電郵通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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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3 下載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報告 

 

在相關通告發出後，校長可按下列步驟下載過去一年的校本評核分數調整報告。 

 

步驟 1: 用滑鼠指向報告目錄，然後按一下分數調整報告。報告按科目排序。 

 

 
 

 

步驟 2: 要同時下載幾科的報告，校長亦可在第一欄選擇相關科目，然後按一下以匯集壓縮

檔案形式下載已選報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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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附錄 I：檔案名稱格式表 

系統沒有指定的檔案命名方式，但建議教師使用容易辨別的檔案名稱。教師可參照以

下名稱格式為學生習作及教師文件建立適當的檔案名稱。 

請注意，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科、英語文學科和視覺藝術科只接受 pdf 檔案。其他科

目，系統接受以下格式的檔案，如：zip、pdf、txt、doc、docx、rtf、ppt、pptx、xls、

xlsx、csv、mp4、mp3、mpg、wmv、avi、jpg 或 tif。 

 

檔案 檔案名稱格式 

學生習作*   [[科目的英文簡寫] [(六位數字的學生文件編號)]. [副檔名]  

例如： CLANG(123456).zip，CHEM(362880).doc，ELANG(246800).mpeg  

注意： 

➢ 學生文件編號來自學生身分證明文件的首 6 位數字。例如某學生的香港

身分證號碼為 K362880(1)，他/她的文件編號便是「362880」。 

➢ 如果個別學生的習作只含一個檔案，則毋須進行匯集壓縮(zipping)程序。 

➢ 如果學生以電子檔案形式完成他們的習作，教師可鼓勵他們用以上的名稱

格式為習作命名。 

教師文件* [科目的英文簡寫] (TD). [副檔名]  

例如: CLANG(TD).zip，CLANG(TD).doc，CLANG(TD).pdf  

  PHYS(TD).zip，PHYS(TD).doc，PHYS(TD).pdf  

注意：如果所有教學組別的教師文件只含一個檔案，則毋須進行這匯集壓縮

(zipping) 程序。 

 
 
*科目的英文簡寫： 

科目 英文簡寫 

生物 BIO 

化學 CHEM 

中國語文 CLANG 

中國文學 CLIT 

設計與應用科技 DAT 

英國語文 ELANG 

健康管理與社會關懷 HMSC 

資訊及通訊科技 ICT 

英語文學 LITENG 

物理 PHYS 

科技與生活「服裝、成衣與紡織」 TLFASHION 

科技與生活「食品科學與科技」 TLFOOD 

視覺藝術 VARTS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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